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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注意事项”正确填写本表各栏 本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填写 

① 

专   专 

 

利 

   或 

申 

 

请   利 

申请号或专利号 201980082935.X 递交日 

发明创造名称 热压制印刷中在墨色带上形成图像的方法 申请号条码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亚历山大叶夫根尼耶维奇·维尔什克 挂号条码 

②  陈述事项： 关于费用的意见陈述请使用意见陈述书（关于费用） 

    以下选项只能选择一项 

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2年  03月  30日发出的     第一次审查意见      通知书（发文

序号 2022032501789540）陈述意见。 

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年    月    日发出的                通知书（发文序

号                      ）补充陈述意见。 

主动提出修改（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条第 1款、第 2款的规定）。 

    其他事宜。 

③ 陈述的意见： 

 

 

 

 

④附件清单  

 已备案的证明文件备案编号：                  

 

 

 

 

 

⑤ 当事人或专利代理机构签字或者盖章 ⑥ 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理意见 

广东品高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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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审查员： 

申请人仔细研究了您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发出的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针对该审查意

见所指出的问题，申请人作出陈述意见如下; 

一、关于权利要求 1 审查意见的答复。 

删除权利要求 1，适应性修改其它权利要求编号和引用序号，详见权利要求书修改替换

页及修改对照页。 

二、关于权利要求 7 审查意见的答复。 

审查员老师有如下审查意见： 

（1）权利要求 7 不具备创造性； 

（2）出现了“其不同之处在于”的表述，不符合专利法第 26.4 款的规定。 

申请人答复如下： 

1、修改原权利要求 7 

（1）适应性修改编号为权利要求 6； 

（2）将“其不同之处在于”修改为“其特征在于”； 

（3）删除“将墨色带和胶粘带要合并”中的“要”字，修改为“将墨色带和胶粘带合并”； 

（4）在“并根据图像负片的形状将热转印打印头作用于胶粘带”修改为“并将热转印打

印头作用于具有图像负片的胶粘带，在墨色带上形成图像正片”。 

2、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7 为：“权利要求 6.热压制打印中在墨色带上形成图像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将墨色带和胶粘带合并，并将热转印打印头作用于具有图像负片的胶粘带，在墨

色带上形成图像正片。” 

3、上述修改内容记载在 pct 原文的说明书及本专利的说明书第 0041 段内容中，未超出

修改范围。 

4、修改后的上述权利要求具有创作性，其原因如下： 

对比文件 1 公开了磁带盒和磁带打印机，其中公开了从带卷轴 18 拉出胶片带 17 从带引

导轨道 30 等传送到位于打印装置 10 的热敏头 7 和压印辊 8 之间的打印位置，胶片带 17 的粘

合剂层 24 与油墨带 19 的油墨层 23 接触，粘合剂层 24 与油墨层 23 接触的位置被夹持在热敏

头 7 和压印辊 8 之间，字符印刷在胶片带 17 的表面上。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对比文件 1 第 0047 段描述所公开的技术方案中，字符是转移印刷在

胶片带 17 的表面上。而并非是通过热转印头作用在具有图像负片的胶粘带上，并在墨带上形

成图像正片。同时，磁带生产采用的是热敏印刷技术，其最终目的是在胶片带 17 上形成图案

或字符，而本专利的技术方案最终需求是要将墨带上的图像正片通过热压制技术压制印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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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表面上，权利要求 6 要求保护的是获取墨带图像正片的技术方案，因为最终目的的不同，

采取的技术收到、所需要的效果也是不同的，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6 的技术方案，并未被对比

文件 1 公开。因此，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6 具有新颖性、创造性。 

三、关于权利要求 17审查意见的答复。 

审查员老师有如下审查意见： 

（1）权利要求 17 缺乏新颖性； 

（2）出现了“该机构”有缺乏引用基础的表述；不符合专利法第 26.4 款； 

（3）主题为“打印设备的用于准备有图像的带子的装置”，该表达不通顺，导致该权利

要求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 26.4 款。 

申请人答复如下： 

1、修改原权利要求 17： 

（1）因权 1 被删除，适应性修改权利要求 17 的编号为权利要求 16，其从属权利要求适

应性修改和引用序号。 

（2）主题“打印设备的用于准备有图像的袋子的装置”修改为“一种热压制打印中在墨

色带上形成图像的装置”；适应性修改其余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主题； 

（3）删除“它包含……”中的“它”； 

（4）“该机构的组件的布置……”修改为“三个组件的布置……”； 

（5）“并通过热转移打印头对胶粘带的热效应在组合的带子上形成图像”修改为：“并通

过热转移打印头对具有图像负片的胶粘带的热效应，在组合的墨色带上形成图像正片”。 

2、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6 为：“权利要求 16.一种用于制备具有图像正片的墨色带的装置，

其特点在于，包含一个墨色带供给组件、一个胶粘带供给组件和一个通过热转印打印头形式

的热效应形成图像的组件，该机构的组件的布置能够确保两种带子以墨色和粘合表面重合，

并通过热转移打印头对具有图像负片的胶粘带的热效应在组合的墨色带上形成图像正片。” 

3、上述修改内容记载在 pct 原文的说明书第 0041 段内容中，未超出修改范围。 

4、修改后的上述权利要求具有创作性，其原因如下： 

对比文件 1 并未公开“通过热转移打印头对具有图像负片的胶粘带的热效应在组合的墨

色带上形成图像正片”这一技术方案，因此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同时上述修改克服了原权

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 26.4 条的问题。 

四、关于权利要求 18、20 无新颖性的答复。 

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有新颖性的情况下，该问题已被克服。 

五、关于权利要求 19无创造性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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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有创造性的情况下，该问题已被克服。 

六、关于权利要求 2、6、7、9-11、13-20 的审查审查意见的答复。 

1、关于权利要求 17 中“该机构”缺乏引用基础的问题。 

答复：“该机构的组件的布置……”已修改为“三个组件的布置……”。 

2、关于权利要求 2、7 中出现了“其不同之处在于”，然而没有具体比较对象，不符合专

利法 26.4 款的规定。 

答复：将“其不同之处在于”已修改为“其特征在于”。 

3、权利要求 6 中记载了“用滑轮和滚筒或拉伸墨色带”，该表达不通顺，不符合专利法

26.4 款的规定。 

答复：将权利要求 6 修改为：“图像转移到表面之前，通过滑轮和滚筒进行定位或拉伸墨

色带。” 

4、权利要求 17 的主题为打印设备的用于准备有图像的带子的装置，表达不通顺，不符

合专利法 26.4 的规定。 

答复：权利要求 17 的主题名称已修改为：“一种热压制打印中在墨色带上形成图像的装

置”。 

5、权利要求 9-11、13-16 引用权利要求 8，存在引用主题不一致的问题。 

答复：修改权利要求 9-16 的主题为“根据权利要求 XX 所述的打印设备，其特征在于……”。 

6、权利要求 18-20 引用权利要求 17，存在主题名称不一致的问题。 

答复：权利要求 18-20 的主题均修改为：“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7、权利要求 19-20 引用权利要求 17，其中记载的“图像形成组件”在其之前并未记载，

不符合专利法 26.4 的规定。 

答复：权利要求 19、20 中的“图像形成组件”均修改为“形成图像的组件”； 

8、从属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是“相关方法”、“相关装置”、“相关设备”，建议将其修改为

“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类似表述。 

答复：接受审查员老师的指导意见，适应性修改为“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类

似表述。 

综上所述，申请人对审查通知书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答复，克服了审查员老师指出的

问题，修改并未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恳请审查员老师授予专利权。 

 

此致 

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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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人：尹滨 

                                                       15521417203 

                                                       2022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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